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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镇（办），经济开发区，县直各部门、单位，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工作，提高政府采购工作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现就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县政府采购工作有关事项明确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细化部门预算编制。各单位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一并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政府采购预算要列明政府采购项目和资金预算，采购标的应符合采购人实际需求、资产配置等规定，严禁以化整为零方式规避政府采购，做到应编尽编、应采尽采。
年度内追加(调整)部门预算涉及政府采购的项目，执行过程中综合预算、上级转移支付、 结余结转、自筹资金或财政偿还融资的项目需要实行政府采购的，需同时追加(调整)政府采购预算。
二、规范资金拨付流程。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管理，规范资金拨付流程。凡使用财政性资金的政府采购项目，未按规定公开招标的，财政资金管理科室不予支付项目资金，提高财政资金支付效率，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规范。
三、强化绩效评价应用。财政部门每年确定一定数量具有代表性的政府采购项目通过第三方就政府采购项目的规范性、经济性、效率性、公平性、效益性等开展评价，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挂钩，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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